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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海南省关于邮轮旅游奖励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海南省进一步促进文体旅商展联动扩大消

费若干措施》精神和要求，为加大对海南邮轮旅游市场的培育

力度，推进海南邮轮旅游高质量发展，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

平，决定对邮轮旅游国际航线实施奖励政策，特制定本实施细

则。

第二章 奖励对象与方式

第二条 奖励对象为境内外邮轮公司(或包船企业)、旅行

社和船舶代理公司。奖励对象的定义如下：

（一）邮轮公司：是指运营经我省邮轮港的邮轮旅游国际

航线业务的境内外邮轮公司；存在包船行为的，仅奖励包船企

业。

（二）包船企业：是指与邮轮公司签订包船合同运营经我

省邮轮港的邮轮旅游国际航线业务的境内外企业；采取“大切

舱”模式（即由一家包船公司承包邮轮载客率 60%以上舱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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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同包船；多家企业共同包船的，仅奖励共同包船的全部企业

协商后委托的其中 1 家企业。

（三）旅行社：取得旅行社经营许可并受邮轮公司或包船

企业委托接待业务的企业。

（四）船舶代理公司：取得经营资质，为邮轮提供船舶代

理服务的企业。

第三条 奖励方式：以邮轮旅游执行航次、运营天数、接

待入境人次为标准，实行阶梯奖励，主要分为第一梯次、第二

梯次、第三梯次。

（一）邮轮旅游执行航次：邮轮运营航线在海南港口进、

出港各一次为一航次，以离港时间为准。

按航次奖励梯次设定为：第一梯次为 5 个航次（含）以下；

第二梯次为 6 至 15 个航次；第三梯次为 16 个航次（含）以上。

（二）运营天数：以每个航次的跨度时间计算运营天数并

累计。单个航次未满 24 小时的，不计算为有效运营天数；单个

航次超过 24 小时的，每 24 小时计算为一天，剩余时间未满 24

小时但已超过 12 小时的，按一天计算；剩余时间未满 12 小时

的，按半天计算。

按运营天数奖励梯次设定为：第一梯次为 30 天（含）以下；

第二梯次为 31 天至 75 天；第三梯次为 76 天（含）以上。

（三）接待入境人次：以驻海南边检部门检验的邮轮入境

游客人次为标准。按人次奖励梯次设定为：第一梯次为 2 万（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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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以下；第二梯次为 2 万（不含）人次至 5 万（含）人次；

第三梯次为 5 万（不含）人次以上。

第三章 奖励标准

第四条 对邮轮公司（或包船方）奖励总额不超过 2200 万

元，实施的奖励标准为：

（一）航次奖励

1. 以海南港口为访问港的，每个航次奖励 20 万元。

2. 以海南港口为母港的，奖励标准为：第一梯次，每航次

奖励 5 万元；第二梯次，每航次奖励 10 万元；第三梯次，每航

次奖励 15 万元。

（二）天数奖励

1. 天数奖励仅适用于母港邮轮，不适用于访问港邮轮，奖

励标准为：第一梯次，每天奖励 3 万元；第二梯次，每天奖励 5

万元；第三梯次，每天奖励 8 万元。

2. 母港邮轮旅游执行中长航线行程的（单个航次行程在 7

天 6 晚以上），除适用前款天数奖励规定外，每个航次按照实际

运营天数（不含半天），给予每天增加 10 万元的奖励；执行长

航线行程的（单个航次在 10 天 9 晚以上），除适用前款天数奖

励规定外，每个航次按照实际运营天数（不含半天），给予每天

增加 20 万元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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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对旅行社按接待入境游客人次实施奖励，奖励总

额不超过 700 万元，奖励标准为：第一梯次，每人次奖励 100

元；第二梯次，每人次奖励 120 元；第三梯次，每人次奖励 150

元。

第六条 对船舶代理公司奖励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实施

的奖励标准为：代理母港邮轮旅游航线的公司，每个航次奖励 2

万元；代理访问港邮轮旅游航线的公司，每个航次奖励 1 万元。

第四章 奖励申报、核拨等程序

第七条 计划停靠我省邮轮港口的邮轮旅游国际航线产品

需通过海易兑平台向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简称“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履行备案手续。

第八条 奖励资金按季度兑现，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可根

据实际情况需要向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提出申请，并按规

定提交所需申报材料。如需委托代理公司代为收存，应由奖励

对象向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提交书面申请，并出具有法律

效力的委托书。

申报一次结算一次，结算后相关数据不予累加至下次申报。

申报单位按规定流程通过海易兑平台提交。

第九条 各申报单位需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合规

性、完整性，申报全过程中主动、积极向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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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厅如期提供相关凭据与佐证材料；对本单位提供的所有材料

负责，一经提交不得修改，并接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省财政厅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条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负责对企业提供的申报

材料进行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对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在本厅网站（阳光海南网）上进行公示，公示

期为 7 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后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审核拨付。

第十一条 申报单位在申报、使用奖励资金过程中存在弄

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取消其申请奖励资格；对已拨付的

奖励资金予以全额收回，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将会同省财

政厅依照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并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申报对象在

申报期间被信用中国列为失信惩戒对象名单的，取消其享受奖

励资金的资格。

第十二条 在同一评估周期内，原则上已获得其他省级财

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再重复支持。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奖励所需资金由省级财政安排。鼓励省内相关市

县结合自身实际出台邮轮旅游奖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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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从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由省财政厅会同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负责解

释。

附：1. 海南省邮轮旅游国际航线产品备案表

2. 海南省邮轮旅游国际航线奖励资金申报表

3. 海南省邮轮旅游国际航线奖励资金申报承诺书

4. 营业执照复印件、相关合同复印件、邮轮旅游运

营（接待）数据材料、相关佐证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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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海南省邮轮旅游国际航线产品备案表

申请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单位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申请备案人 联系电话

产品名称

产品内容

产品效益

评估

申请单位 申请人（签字）：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 执行本办法时，审核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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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

海南省邮轮旅游国际航线奖励资金申报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邮轮全称

企业或法定代表人是否

被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
是 否

申报周期 航线行程

所属奖励对象 邮轮公司 包船方 旅行社 船舶代理公司

邮轮公司

或包船方

航次奖励
①访问港： 航次

②母港航次：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第三梯次

天数奖励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第三梯次 中长航线

旅行社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第三梯次

船舶代理公司 代理母港邮轮 航次； 代理访问港邮轮 航次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申报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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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各申报单位结合自身申报类型选择相应的奖励对象及类别。

申报说明

单位账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申报单位

申报人（签字）：

法人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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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申报承诺书

我单位_____________（全称）_________________（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于____年____月____日申报海南省邮轮旅游奖励

资金事宜，我单位郑重承诺：

一、自觉遵守国家和海南省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与市场竞争，自觉遵守行业道德规范，

坚决抵制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对提交各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确保申请

材料合法合规。本单位和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

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三、截止申报时间未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未被信用中国

列为失信惩戒对象名单。

四、承诺在申报、使用奖励资金过程中不存在弄虚作假等违

法违规行为。

五、主动并自愿接受并接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财

政厅等有关部门对奖励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